
   

資料文件  立法會 CB(2)999/05-06(02)號文件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教育資助金  
26EA—在黃竹坑南風徑的一所直接資助計劃小學  

作重置校舍用途  
目的  

 在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

上，我們向各委員簡介我們就建校計劃所作的檢討。我們建議繼

續實施六項原址重建或另覓地點重置不合標準校舍的工程計劃，

委員對此並無異議。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，我們擬於二零零六年

二月，就其中一項工程計劃 (即建造一所新的小學，以便把現時
位於中環的兩所非牟利直接資助計劃 (直資 )小學遷往新校舍 )申請
撥款。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費用為 1 .065 億元。這項工程
計劃將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五日提交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審

議。  

背景  

2 .  自從在一九七八年提供九年免費教育以來，本港大部分學校

均為公營學校，包括官立學校和資助學校。可是，由於市民對教

育制度的看法各有不同，價值觀迥異，加上工作要求日益增多，

科技發展一日千里，全球愈趨一體化，我們實有需要為市民提供

公營學校以外的選擇，從而建立更多元化的學校體系，讓家長為

子女挑選學校時有更多選擇。直資學校可更有彈性地訂定學校課

程和學校運作，提供官立和資助學校以外的另一個選擇。  

理由  

3 .  以上學校工程計劃目的為重置現時位於麥當奴道和堅尼地道

的小學是兩所全日制小學，各設 12 間課室，二零零五／零六學
年的入學率達 100%。這兩所小學的校舍均不合標準，其設施亦
不符合現時為設有 24 間課室的小學制訂的標準校舍用途分配表
的規定，而且欠缺一些有效進行教與學活動所必需的設施，例如

多用途教學室、語言室和學生活動中心。礙於地方所限，在學校

改善計劃 1下在原址進行改善工程並不可行。當局認為，重置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學校改善計劃為約 7 4 0 所現有學校增闢地方和改善設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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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最符合成本效益，可為兩校的師生提供優質的教與學環境。在

二零零二年，教育統籌局局長根據直資政策，把黃竹坑南風徑的

一幅學校用地撥作重置該兩所非牟利直資小學之用。  

4 .  該兩所小學自二零零二年起，由資助學校轉為直資學校，屬

“一條龍”的男女校。學校致力培育學生追求卓越，終身學習，

同時建立良好品格，成為奉公忘私，具國際視野的明日領袖。該

兩校的課程集中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；增廣學生的知識領域；使

學生掌握資訊科技及生活技巧；推動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和聯課活

動；以及提供資優課程。兩校著重發掘和提升學生的天賦才華，

並開辦增益課程 (例如多元智能課程 )、風紀領導才能培訓課程、
英語話劇班 (參加的學生有機會公開演出 )，以及數學奧林匹克
等。  

5 .  現時，兩校共有 24 間課室；新校舍建成後，則合共有 30 間
課室。我們建議訂定較現時略大的規模，因為在該用地上興建設

有 30 間課室的小學，才能地盡其用。兩校已確立一定的規模，
一向深受家長及學生的愛戴。預計新增辦的 6 班將會受到社會各
界的歡迎。  

6. 由於擬建的學校將繼續招收全港各地的學生，重置到南區後

預計對該區的公營學校學額供求平衡情況影響輕微。 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7 .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用於興建該校舍的非經常補助金額上

限為 1 .065 億元。有關款額是根據採用標準設計的公營小學 (包括
設有 24 間課室的小學及設有 30 間課室的小學 )的參考建校費用
計算得出，鑑於黃竹坑南風徑的建校地點地形和地質特殊，故需

要額外撥款，以便進行工地平整、斜坡鞏固工程、打樁工程、輸

水管道改道工程、遷移公用設施、建造由南風道通往建校地點的

樓梯、在南風道闢設巴士站及巴士停車處、建造燈號控制行人過

路處，以及配合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。現把 26EA 號工程計劃

擬興建的設施與標準設計學校的設施作一比較，詳載於附件。  

8 .  由於預算建築費用 (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為 1 .715 億元 )  ，兩
者的差額 (6 ,500 萬元 )會由辦學團體承擔。辦學團體並會自行負
擔工程計劃所需的額外費用 (不論是因為中標標書投標價較預期
為高或其他改變所致 )，但無須負擔工地特定斜坡鞏固工程、輸
水管道改道工程、公用設施改道工程、建造由南風道通往建校地



   3

點的樓梯、位於南風道的巴士站及巴士停車處和燈號控制行人過

路處所引致的任何額外費用，因為這些費用將完全由政府撥款支

付 。 如 中 標 標 書 投 標 價 較 預 期 為 低 (不 包 括 工 地 特 定 建 造 工 程
2 )，政府和辦學團體會根據各自對這項工程計劃的預算承擔額，
按比例 (即政府 59 .6%，辦學團體 40 .4%)分攤節省所得的款項。
至於政府資助進行的工地特定建造工程，政府會保留所有因有關

情況 3 而節省的款項。  

9 .  學校的家具和設備費用會由辦學團體承擔。此舉與現行政策

一致。在二零零四／零五學年，兩校的每年經常開支為 1 ,960 萬
元。學校重置後，預計每年經常開支為 2 ,190 萬元，款額增加，
主要是預期新校舍落成後開辦更多班級所致。  

實施時間表  

10 .  如財務委員會批准非經常性補助金的撥款，辦學團體計劃在
二零零六年四月展開建造工程，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完成工程。  

公眾諮詢  

11 .  我們曾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五日就 26EA 號工程計劃諮詢南

區區議會，區議員支持這項工程計劃。  

12 .  最近，我們檢討了建校計劃下各個規劃中的項目。其後，我
們在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就檢討結果諮詢立法會教育事務委

員會。事務委員會一向支持政府改善現有校舍的結構狀況。事務

委員會備悉我們建議繼續實施全部六項原址重建或另覓地點重置

項目 (包括本文件建議的工程計劃 )。  
 
 
 
教育統籌局  
二零零六年一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 這 些 工 程 包 括 斜 坡 鞏 固 工 程 、 輸 水 管 道 改 道 工 程 、 公 用 設 施 改 道 工 程 、 建造
由 南 風 道 通 往 建 校 地 點 的 樓 梯 、 位 於 南 風 道 的 巴 士 站 及 巴 士 停 車 處 和 燈 號控

制行人過路處。  
3   辦學團體會以建築合約形式為工地特定工程招標。註 2 所載由政府資助的工
地 特 定 建 造 工 程 會 與 其 他 成 本 項 目 分 開 。 如 有 關 工 程 的 投 標 價 較 預 期 為 低，

政府會保留所有節省所得的款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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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 

26EA 號工程計劃擬提供的設施與標準設計小學 (設有 30 個課室 )  
的設施比較表  

設施 26EA 標準設計小學  

課室 30  30  

特別室 18  6  

小組教學室 4  4  

輔導活動室 1  1  

面談室 2  2  

教員室 1  1  

教員休息室 1  1  

學生活動中心 1  1  

會議室 1  1  

領袖生室  1  -  

家長教師會會議室  1  -  

圖書館 1  1  

禮堂 1  1  

多用途場地 1  1  

籃球場 1  2  

綠化小園地 1  1  

附屬設施，包括升降機和供殘

疾人士使用的有關設施 
有  有  

 


